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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協調會會議議程 

壹、 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貳、 會議地點：線上會議，https://meet.google.com/osn-vxih-ftk 

參、 會議主席：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何校長杉友 

肆、 出列席人員：如開會通知                               記錄：陳文儀 

伍、 主席致詞 

陸、 工作報告： 

一、 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以下簡稱 110-2)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班

一覽表，如附件 1(p5)；各合作國中學生人數一覽表，如附件 2(p6-7)；
各職群點名單，如附件 3(p8)。 

二、 本校任課教師請要求學生在點名單上簽名欄處簽名，以作為核撥交通補

助費申請依據，遇學生有缺曠課時，以「×」註記(交通補助費每次往返

以 30 元計，中途退訓學生不予補助，尤其遲到同學務必補簽名及確認)。 

三、 本校 110-2 國中技藝班各職群上課期間，共計 11 次、42 節課，自 11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至 1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止。 

四、 本校 110-2 國中技藝班各職群教學進度表，如附件 4(p9)；學生報到及

上課注意事項，如附件 5(p10)；本校校區配置圖，如附件 6(p11)。 

五、 本校【實習輔導聯絡簿】請任課教師於當日課程結束後督導學生填寫，

並加以評閱及記載聯絡事項後，由學生交回原就讀國中評閱。 

六、 各職群各班【實習日誌】請於每週課程結束前指派學生填寫且於進行第

一堂課時跟學生宣讀「實習工場一般安全與設備維護注意事項」並請學

生簽名，最後一週(5/10，星期二)課程結束前請指派學生繳回實習處備

查。 

七、 有關 110-2 各合作國中承辦組長及本校行政人員通訊錄： 

(一) 各合作國中承辦組長一覽表，如附件 7(p12-13)。 

(二) 本校輔導教師及行政人員一覽表，如附件 8(p14)。 

八、 臺北市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異動配合事項： 

(一) 轉學：請原國中端學校發函，正本給轉入的國中及被分發的高職端

學校，副本給松山工農。 

(二) 退訓：請國中端學校發函，正本給被分發的高職端學校，副本給松

山工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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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換班：由於換班影響到班級是否能成班、學生的學籍以及國中技藝

競賽選手選拔的資格等權益問題，請先行文至教育局，俟教

育局同意，再協助辦理。正本呈教育局；副本給高職端學校、

松山工農。 

(四) 新增：由於合作式國中技藝班的學生是經由三次遴選產生的，為了

公平性，倘欲增加學生入班，請先行文至教育局，俟教育局

同意，再協助辦理。正本呈教育局；副本給高職端學校、松

山工農。 

九、 有關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相關資訊公告在本校實習處網站-臺北市技藝教

育資源中心(https://www.saihs.edu.tw/nss/p/00243)，請各合作國中組長多

注意相關資訊，若有重要資訊會直接採 E-mail 及 line 告知與提醒，請國

中組長、老師加入群組，謝謝！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10-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成績處理流程一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各任課教師請於 111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二)前將核章後之班級期

末成績表送至實習處彙整。 

(二) 期末成績電子檔統一由本校實習處於 111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
前 E-mail 至各合作國中。 

(三) 為避免學生得知成績後學習意願低落，請國中師長於課程結束

前勿告知學生成績。 

(四) 本校實習處 1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前將學生修習證明書統一以

連絡箱送至各合作國中，屆時請國中端老師盡速發給學生。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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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 110-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請假及缺曠課處理原則一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 學生除學校統一請公假日期外，如仍不能到課時，請填妥請假

單，如附件 9(p15)，E-mail 至 pra_cor@saihs.edu.tw 或傳真至

2723-7995 辦理。 

(二) 學生出缺席狀況，本校實習處固定於每週彙整後 E-mail 給國中

端組長知悉。如對當週學生出缺席狀況有疑問，請於隔週星期

二前通知本校實習處建教合作組，逾期則不再協助更正。 

(三) 依據 110 年 6 月 29 日修訂通過之「臺北市辦理合作式國中技藝

競賽課程注意事項」，如附件 10(p16-17)，第九點之說明，學生

缺課（含事、病、公假）節數達該學期上課節數的三分之一，

即不核發修習職群證明書。 

(四) 若學生請防疫假(含疫苗接種假)，則不列入出缺席紀錄，故請國

中師長幫學生請假時，務必告知假別。 

決  議： 

 
案由三：有關本校 110-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課當日及結訓相關事宜一案，

請討論。 

說  明： 

(一) 第 1 週開課訂於 111 年 2 月 15 日(星期二)，請各合作國中給予

帶隊教師公假，以便帶領學生至本校上課，報到地點為本校大

同樓 1 樓川堂。 

(二) 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依規定第二學期上課節數最少須為 42
節，本校 110-2 國中技藝班實際上課時間表如附件 11(p18)，其

中 2/22 至 5/3(其中 4/5 及 4/19 停課)連續 9 週皆須補課，採取彈

性上下課，補課至 16:30 才下課。 

(三) 本校 110-2 國中技藝班各職群結訓日期為 1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

二)，當日請學生務必出席以便領取交通補助費。 

(四) 若因應疫情而採取線上授課方式進行，請學生依照國中各校相

關規定至指定地點上課，並請任課老師點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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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有關本校 110-2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若採線上授課進行之因應方式一

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線上遠距授課之會議室連結，統一由本校建教合作組 E-mail 至
各國中承辦組長信箱，再請國中組長提供給學生。 

(二) 若課程有需要用到材料，由本校統一郵寄至國中，所以請本校

任課教師若有寄送材料的需求，務必提請一週以上送至實習

處，以俾利實習處作業。 

(三) 學生缺課紀錄關係到是否可以取得「修習證明書」，故請本校任

課教師落實每節課學生出缺席狀況。 

(四) 採線上授課時，請學生依各國中相關作法及規定至指定地點上

課且當週不核予交通費。 

決  議：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5 
 

【附件 1】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班統計表 

# 職群 上課時間 開班數 學生數 開課科別 上課地點 

1 電機與電子 

星期二 
第 5~7 節， 
若補課則到

第 8 節 

4 60 
電機科 2 班 AB 
電子科 1 班 C 
資訊科 1 班 D 

民族樓 3 樓(電機科) 
民權樓 3 樓(電子科)
成功樓 4 樓(資訊科) 

2 機械 1 20 機械科 民權樓 1 樓 

3 動力機械 1 20 汽車科 民生樓 1 樓 

4 化工 2 34 化工科 民生樓 3 樓 

5 農業 2 34 園藝科 篤行樓 4 樓 

6 食品 2 40 食品加工科 致知樓 1 樓 

合  計 1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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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各國中學生人數一覽表 

序
號 

職群 

國中 

化工

A 

化工

B 

食品 食品- 

烘焙 

動力 

機械 

農業

A 

農業

B 

電機

與電

子 A 

電機

與電

子 B 

電機

與電

子 C 

電機

與電

子 D 

機械 總計 

 班級數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開班總人數 17 17 20 20 20 17 17 15 15 15 15 20 208 

1 大安 3     1  3     7 

2 大直 1  1         1 3 

3 大理        1     1 

4 中山     1 1       2 

5 中正    1 1   2     4 

6 中崙 3  1   2      1 7 

7 五常 2            2 

8 仁愛   1 1    2     4 

9 介壽   1  1    1    3 

10 內湖   2   1   2    5 

11 木柵 1  1 1     1   1 5 

12 北政   1  1 2      2 6 

13 古亭            1 1 

14 弘道 1   1 1    1    4 

15 民生    1     1    2 

16 民族      1  3     4 

17 永吉 2    1        3 

18 成淵 1  1  1    1   1 5 

19 成德         3   1 4 

20 西松 1   1  2       4 

21 西湖 2     2       4 

22 和平    1 1    1   1 4 

23 忠孝   1  2 2   1 1   7 

24 明湖  1 1  1 1 1   2   7 

25 芳和     1 2  2     5 

26 金華    1 1       1 3 

27 長安   1          1 

28 信義  2 1  1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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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職群 

國中 

化工

A 

化工

B 

食品 食品- 

烘焙 

動力 

機械 

農業

A 

農業

B 

電機

與電

子 A 

電機

與電

子 B 

電機

與電

子 C 

電機

與電

子 D 

機械 總計 

29 南門   1    1      2 

30 南港    1      4   5 

31 建成  2  1 1     3   7 

32 政大           3  3 

33 重慶  2           2 

34 師大           1  1 

35 敦化   1 2      3 1  7 

36 景美   3  1  3    1 1 9 

37 景興       2      2 

38 華興           1  1 

39 萬華    1       2  3 

40 誠正  3  2   2      7 

41 實踐       1      1 

42 瑠公  1  1        3 5 

43 興雅  2 1 1 2  2 2 3   3 16 

44 興福       1      1 

45 螢橋  1         3  4 

46 靜修       1    2 1 4 

47 龍山   1 1   2      4 

48 龍門  3   1      1  5 

49 雙園     1        1 

50 蘭州       1      1 

51 蘭雅    2         2 

 



8 
 

【附件 3】 

松山工農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職群國中技藝班學生點名單，請掃描下面

QR-code 以取得雲端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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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松山工農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職群教學進度表，請掃描下面 QR-code 以取得

雲端資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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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報到及 

上課注意事項 
 
一、上課期間(共計 42 節課) 

電機與電子、機械、動力機械、化工、農業、食品均於 111 年 2 月 15 日(星
期二)〜1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上課。 

 
二、作息時間表：若補課，則採不下課，連續上課至 16:30 才下課。 

節 5 6 7 補課 

時間 
13：10 

至 
14：00 

14：10 
至 

15：00 

15：10 
至 

16：00 

16：00 
至 

16：30 
項目 工(農)場實作實習 

 
三、注意事項 

(一)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服裝衣著規定：穿著原國中校服或運動服。 
(二)工(農)場實作實習課程，請遵守工(農)場安全相關規定。 
(三)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在本校上課期間視同本校學生，一切行為活動均

依照本校生活輔導規範辦理。 
 
四、報到地點及時間： 

(一) 因應國內疫情的緣故，本學期開課當日不舉行開訓典禮，請國中帶隊教

師與學生先行於報到處報到後並測量額溫，若額溫高於 38℃請先在旁休

息數分鐘後再測量一次，若還是高於 38℃則到本校健康中心由本校校護

判斷後續相關處理事宜。 
(二) 請各職群派兩位學生協助引導上課學生到指定上課地點。 

 
五、若因應疫情而採取線上授課方式進行，請學生依照國中各校相關規定至指

定地點上課，並請任課老師點名。 
 

開課日期 職群類別 報到地點 報到時間 

111/2/15  
(星期二) 

電機與電子群、機械群、動

力機械群、化工群、農業

群、食品群 
大同樓 1 樓川堂 13:0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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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子群(電機)：民族樓 3樓-電機科實習工場 
動力機械群：民生樓 1樓-汽車科實習工場 

食品群：致知樓 1樓-加工科實習工場 

農業群：篤行樓 4樓-園藝科教室 

校門 

【附件 6】 

一樓：總務處、人事室 

二樓：圖書館 

三樓：輔導室、美術教室 

音樂教室 

四樓：校長室 

實習處 

會計室 

電機電子群(資訊)：成功樓 4樓-資訊科實習工場 

化工群：民生樓 3樓-化工科實習工場 

機械群：民權樓 1樓-機械科實習工場 

電機電子群(電子)：民權樓 3樓-電子科實習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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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合作國中承辦組長一覽表  

序

號 
校名 姓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1 北市民族實中 陳慧欣 t302@mtjh.tp.edu.tw 02-27322935#243 

2 北市芳和實中 林品妏 lindacat0307@gmail.com 02-27321961#602 

3 市立大安國中 梁婉琪 bearliang1127@gmail.com 02-27557131#125 

4 市立大直高中 黃佳雯 dcsh153@dcsh.tp.edu.tw 02-25334017#153 

5 市立大理高中 張雅婷 anita8126152018@gmail.com 02-23026959#154 

6 市立中山國中 楊凱茵 info@csjhs.tp.edu.tw 02-27126701#612 

7 市立中正國中 陳郁茜 t804@ccjhs.tp.edu.tw 02-23916697#621 

8 市立中崙高中 吳克振 zlsh500@zlsh.tp.edu.tw 02-27535316#512 

9 市立五常國中 潘靖堯 e02@wcjhs.tp.edu.tw 02-25014320#129 

10 市立仁愛國中 吳臻姿 g420@jajh.tp.edu.tw 02-23255823#5211 

11 市立介壽國中 陳瑀彤 602@csjh.tp.edu.tw 02-27674496#602 

12 市立內湖國中 高海華 t280@nhjh.tp.edu.tw 02-27900843#284 

13 市立木柵國中 吳秉儒 data@mcjhs.tp.edu.tw 02-29393031#520 

14 市立北政國中 陳靖婷 joinmimi@gmail.com 02-29393651#63 

15 市立古亭國中 徐敏媛 minyuan0202@gmail.com 02-23090986#614 

16 市立弘道國中 粘馨方 680@htjh.tp.edu.tw 02-23715520#620 

17 市立民生國中 謝璇瑩 Hsuan.Hsieh@gmail.com 02-27653433#402 

18 市立永吉國中 廖敏琪 vickey16138@hotmail.com 02-27649066#138 

19 市立成淵高中 劉怡秀 abomb1109@gmail.com 02-25531969#162 

20 市立成德國中 歐凌通 tony620131@gmail.com 02-26515636#520 

21 市立西松高中 蔡宇俐 ankey51094@gmail.com 02-25286618#222 

22 市立西湖國中 董晏伶 a430@hhjhs.tp.edu.tw 02-27991817#412 

23 市立和平高中 江淑娟 bgemit19@yahoo.com.tw 02-27324300#261 

24 市立忠孝國中 梁津津 chjh62@chjh.tp.edu.tw 02-25524890#62 

25 市立明湖國中 陳詩涵 mh474@mhjh.tp.edu.tw 02-26320616#602 

26 市立金華國中 程秋梅 ccmei2555@gmail.com 02-33931799#612 

27 市立長安國中 吳立禎 patience75@tp.edu.tw 02-25112382#603 

28 市立信義國中 謝長霖 736@syijh.tp.edu.tw 02-27236771#621 

29 市立南門國中 張平杰 info@st.nmjh.tp.edu.tw 02-2314277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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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校名 姓名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30 市立南港高中 劉秉正 liu084@tp.edu.tw 02-27837863#285 

31 市立建成國中 銀詩涵 staragnus@gmail.com 02-25587042#633 

32 市立重慶國中 林星志 r92441009@gmail.com 02-25948631#252 

33 市立敦化國中 柳杰欣 t324@thjh.tp.edu.tw 02-87717890#262 

34 市立景美國中 王淑貞 wjen1017@gmail.com 02-8935-3130#603 

35 
市立景興國中 鄭雅尹 chhs141@chhs.tp.edu.tw 02-29323794#141、

142 
36 市立萬華國中 陳盈如 w152@whjhs.tp.edu.tw 02-23394567#152 

37 市立誠正國中 朱采慧 chutsaihui0524@ccjh.tp.edu.tw 02-27828094#1420 

38 市立實踐國中 陳怡君 misaki221@sjjh.tp.edu.tw 02-22362852#162 

39 市立瑠公國中 李貞儀 lkjh502@lkjh.tp.edu.tw 02-27261481#502 

40 市立興雅國中 林筱晴 lin477@syajh.tp.edu.tw 02-27232771#620 

41 市立興福國中 伍芳儀 moonlack@mail.hfjh.tp.edu.tw 02-29322024#510 

42 市立螢橋國中 陳玉菁 620@ycjh.tp.edu.tw 02-23688667#620 

43 市立龍山國中 陳筱茜 minidog@lsjh.tp.edu.tw 02-23362789#603 

44 市立龍門國中 李元圓 lm1502@lmjh.tp.edu.tw 02-27330299#1541 

45 市立雙園國中 蔡君鈺 t472@syjhs.tp.edu.tw 02-23030827#152 

46 市立蘭州國中 廖盈盈 lcjh012@lcjh.tp.edu.tw 02-25918269#604 

47 市立蘭雅國中 康萃婷 lyjh320@lyjh.tp.edu.tw 02-28329377#320 

48 
私立華興中學

國中部 
藍一俐 lydielan@hhhs.tp.edu.tw 02-28316834#252 

49 私立靜修高中 游又蓉 swimoil@bish.tp.edu.tw 02-25574345#502 

50 國立政大附中 林彣如 bonnie8647@go.edu.tw 02-82377500#9511 

51 國立師大附中 陳曉柔 616jhsnu@gmail.com 02-2707521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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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110 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輔導教師及行政人員一覽表 

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電子信箱 

實習主任 蔡諭頴 2722-6616＃401 pra_dir@saihs.edu.tw 

建教合作組長 陳文儀 2722-6616＃403 pra_cor@saihs.edu.tw 

實習處技士 張家仁 2722-6616＃408 pra_408@saihs.edu.tw 

電機科主任 詹偉新 2722-6616＃511 ee@saihs.edu.tw 

電子科主任 葉力齊 2722-6616＃531 ele@saihs.edu.tw 

資訊科主任 李漢泰 2722-6616＃541 inf@saihs.edu.tw 

機械科主任 張靖郁 2722-6616＃551 mec@saihs.edu.tw 

汽車科主任 傅俊隆 2722-6616＃561 aut@saihs.edu.tw 

化工科主任 湯惠光 2722-6616＃571 che@saihs.edu.tw 

園藝科主任 陳冠名 2722-6616＃501 garden@saihs.edu.tw 

食品加工科主任 曾玉豪 2722-6616＃581 foo@saihs.edu.tw 

電機電子職群 A 輔導教師 王淳葦 2722-6616＃516 a913202@saihs.edu.tw 

電機電子職群 B 輔導教師 詹偉新 2722-6616＃511 ee@saihs.edu.tw 

電機電子職群 C 輔導教師 洪茂松 2722-6616＃535 hungmousong@saihs.edu.tw 

電機電子職群 D 輔導教師 陳衍霖 2722-6616＃402 fromskys@saihs.edu.tw 

機械職群輔導教師 胡銘軒 2722-6616＃560 sham0825@saihs.edu.tw 

動力機械職群輔導教師 李智文 2722-6616＃564 zwli@saihs.edu.tw 

化工職群 A 輔導教師 陳祈良 2722-6616＃576 chiliang@saihs.edu.tw 

化工職群 B 輔導教師 李玉婷 2722-6616＃574 regina56@saihs.edu.tw 

農業職群 A 輔導教師 陳冠名 2722-6616＃501 hortmail@saihs.edu.tw 

農業職群 B 輔導教師 張淑菱 2722-6616＃501 bluebell@saihs.edu.tw 

食品職群(食品)輔導教師 盧恩得 2722-6616＃585 entelu@saihs.edu.tw 

食品職群(烘焙)輔導教師 郭芷良 2722-6616＃582 zliang22@saihs.edu.tw 

 
 

 

mailto:zliang22@saih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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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臺北巿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請假單 

國中校名： 假別：□公假  □事假  □病假 

( 

第
一
聯 

高 

中 

職 

存 

查 ) 
   

職群 編號 姓名 職群 編號 姓名 

      

      

      

      

      

起訖日期 自   月   日第   節至   月   日第   節止 共計     人 

事由  

國中承辦人簽章  

------------------------------------------------------------------------------------- 
臺北巿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請假單 

國中校名： 假別：□公假  □事假  □病假 

( 

第
二
聯 

合 

作 

國 

中 

存 

查 ) 
   

職群 編號 姓名 職群 編號 姓名 

      

      

      

      

      

起訖日期 自   月   日第   節至   月   日第   節止 共計     人 

事由  

國中承辦人簽章  

松山工農聯絡資訊：建教合作組組長：陳文儀，2722-6616 #403 / email: pra_cor@saihs.edu.tw 
       張家仁技士， 2722-661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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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臺北市辦理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注意事項 

106 年 8 月 7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7899700 號函公布 
107 年 8 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76022503 號函修正 

110 年 6 月 29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03059499 號函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參加及開辦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

之國中及高中職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針對職業性向明確、有興趣學習技能之國中三年級學生

為對象。 

三、 開班模式 
(一) 高中職每學期開設一至四個職群為原則。 
(二) 各職群上課主題，依教育部公告「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

所編列職群主題上課。 
(三) 各職群第一學期上課五十一節，第二學期上課四十二至四十五節（得內含

參加技藝教育觀摩暨表揚活動），並可依學期行事曆彈性調整上課週數。 
(四) 學生每學期選修一至二個職群，且在國中辦理遴輔工作時，應輔導學生於

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選修不同職群。 
(五) 每班招收人數以十五至三十五名為原則。 

四、 遴輔學生與申辦程序 
(一) 各國中依照「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第五條實施遴輔工作，並參酌

本局公告之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開班一覽表，推薦適性學生選讀技藝

教育課程。 
(二) 各國中遴輔適性學生後，填造學生推薦名冊，於規定時間內連同電子檔逕

送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中心學校彙整。 
(三) 完成分發作業後，由本局公告並函知報名國中及各開辦技藝教育課程之高

中職學校分發作業結果，各開辦學校再依據分發作業結果在六月（或一月）

底前向本局陳報開班計畫。 

五、 分發原則 
(一) 依據各國中遴輔適性學生選擇合作的高中職學校及職群，每位學生至少有

三個選擇機會。 
(二) 依據教育資源分配、行政區域、交通等作整體規劃之考量。(三)依據各高

中職之師資、設備及教學空間可滿足需求之考量。 

六、 分發作業 
(一) 中心學校依據各國中填報學生推薦名冊所列之參加學校職群辦理分發作

業，並且依下列形式分別列冊以作為公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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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高中職學校開辦職群別。 
2.各國中參加學生分發的學校職群。 

(二) 不足十五人的職群，依據各國中填報推薦名冊所列的備取職群，依序辦理

改分發作業。 
(三) 分發作業結果，陳報本局核備後公告之。 

七、 陳報計畫 
本局公告分發作業結果後，開辦高中職據此擬定技藝教育課程申請書（至少

包含有：開設職群、上課主題、節數及時段、師資、主要設備與數量、學生

名冊等）及填報「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經費概算表，於六月（或一月） 底
前陳報本局核備，本局將統一核定開班與核定經費後函知各高中職。 

八、 辦理經費 
(一) 補助各開辦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經費，除隨班輔導教師鐘點費與遴輔費

外，其餘經費以開班數核撥經費給開辦高中職學校。 
(二) 國中經費部分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

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規定辦理，其中隨隊輔導教師減授課鐘

點費依該班實際上課時數，核實支付；隨班輔導教師，如確有無授課得以

減授之情事者，得改支領隨班輔導教師行政費，每月新臺幣一千元。 
(三) 開班補助經費如有結餘，應優先支用於實習材料費、設備維護費。 

九、 學期成績考查 
(一) 實習技能佔總分百分之四十（含技能成效考查、技能測驗等）。 
(二) 相關知識佔總分百分之三十（含日常考查、期中評量、期末評量）。 
(三) 職業道德佔總分百分之三十（含工作勤惰、服務態度、安全、工具及設備

保養等）。 
(四) 學生缺課（含事、病、公假）節數達該學期上課節數的三分之一，即不核

發修習職群證明書。 

十、 評鑑與獎勵 
(一) 評鑑範圍：課程教材、教學計畫、實施成果等。 
(二) 評鑑方式：學校自評、教育局訪評等。 
(三) 評鑑績優學校列為將來開辦技藝教育學程之參考，承辦人員優予敘獎。 

十一、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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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上課日程表 

上課次數 上課日期 上課節數 備註 

1 2 月 15 日 3 正式開課 

2 2 月 22 日 4 補課 1 節 

3 3 月 1 日 4 補課 1 節 

4 3 月 8 日 4 補課 1 節 

5 3 月 15 日 4 補課 1 節 

6 3 月 22 日 4 補課 1 節 

7 3 月 29 日 4 補課 1 節 

─ 4 月 5 日 ─ 清明節放假 

8 4 月 12 日 4 補課 1 節 

─ 4 月 19 日 ─ 國中模擬考 

9 4 月 26 日 4 補課 1 節 

10 5 月 3 日 4 補課 1 節 

11 5 月 10 日 3 課程結束 

總計 42 節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

